大武口区农业灌溉节水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用水权改革，激发农村改革活力，提高农业用水管理水平，保障农田水利设施良好运行，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管水、节水的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节水增效，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大武口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节水奖励是指对积极推广应用于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等实现农业节水的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给予节水奖励。

第三条  农业灌溉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依据核定用水权定额和年度下达计划用水量指标执行。
第四条  实施农业用水节水奖励，应遵循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切实保护农民合理用水权益，在完善水价形成的基础上，建立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相匹配的节水奖励机制。
第五条  奖励资金来源坚持多方筹资。一是末级渠系水费收入；二是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部分收入；三是超计划用水部分收入；四是其它收入。
第六条  农业灌溉用水节水奖励对象：对采取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优化用水管理等方式实现节水的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予以奖励。  

第七条 奖励标准：

（一）计划内节水率达到20%（含20%）以上的，奖励3元/亩，节水率达到10%-19%（含10%） 以内的，奖励2元/亩，节水率达到1-9%（含9%）以内的，奖励1元/亩。

（二）因干渠供水不足或灌溉组织工作不力等原因未使用完用水计划的不作为奖励依据。

（三）当年水费没交清的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不进行奖励。
附则 ： 

第八条  本办法由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


